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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今世缘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江苏今世缘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5
月21日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11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11人。本
次董事会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临时董事会会议
需提前三天通知的义务，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要求。

本次会议由董事顾祥悦先生主持，与会董事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经董事会全体董事投票表决，选举顾祥悦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同第六

届董事会。简介附后。
表决结果：11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情况：
1.战略与预算委员会：顾祥悦（主任委员）、鲁正波、王卫东、刘加荣、周芬；
2.审计委员会：周芬（主任委员）、颜云霞、张霞；
3.提名委员会：王济干（主任委员）、刘加荣、顾祥悦；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刘加荣（主任委员）、颜云霞、周辉；
5.可持续发展与风险管理委员会：顾祥悦（主任委员）、周亚东、王卫东、冒旭建、周芬。
表决结果：11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董事会全体董事投票表决，同意聘任顾祥悦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聘任羊栋、王卫东、

方志华、胡跃吾、李维群、陈玖权、周永和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任期同第六届董事会。简介附
后。

表决结果：11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会计师的议案》
经董事会全体董事投票表决，同意聘任王卫东先生担任公司总会计师，任期同第六届董

事会。简介附后。
表决结果：11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董事会全体董事投票表决，同意聘任王卫东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同第六届

董事会。简介附后。
表决结果：11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董事会全体董事投票表决，同意聘任夏东保先生、黄政先生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

期同第六届董事会。简介附后。
表决结果：11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江苏今世缘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顾祥悦先生简介
顾祥悦先生，出生于1968年6月，中国国籍，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第十四届全国人

大代表。
顾祥悦先生1990年8月毕业于南京农业大学植保专业，2007年6月获南京农业大学农业

推广硕士学位。曾在江苏省涟水县、淮安市洪泽县担任党政职务，包括涟水县五港镇党委书
记、高沟镇党委书记，洪泽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淮安市白马湖规划建设管理办公室党组书
记、主任，涟水县政协主席、党组书记。2020年11月加入江苏今世缘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历任
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党委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自2022年4月至今任公司党委
书记、董事长、总经理。

鲁正波先生简介
鲁正波先生，出生于1976年，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本科学历。
鲁正波先生 1998年毕业于苏州大学经济贸易专业，2004年完成中央党校函授学习。曾

在涟水县政府系统工作，历任县政府办副主任、县供销总社主任、县司法局党组书记、朱码镇
镇长、东胡集镇党委书记等职务。2018年2月加入江苏今世缘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历任党委
副书记、监事会主席、工会主席，自2020年6月至今任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工会主席。

周亚东先生简介
周亚东先生，出生于1968年，中国国籍，本科学历。
周亚东先生 1986年 7月毕业于淮安师范学校，2008年 12月毕业于中央党校经济管理专

业。曾在涟水县乡镇及县直机关工作，曾任灰墩乡中心小学校长，陈师镇镇长、党委书记，县
农机局局长，朱码镇党委书记，高沟镇党委书记等职务。2016年1月加入今世缘集团有限公
司，历任副董事长、副总经理，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自2016年4月至今任江苏今世缘酒业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

王卫东先生简介
王卫东先生，出生于1971年，中国国籍，研究生学历，工商管理硕士，高级会计师、高级经

济师。
王卫东先生1991年7月毕业于江苏食品工业学校食品工艺专业，后取得淮阴工学院工商

管理本科学历及河海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1991年8月加入江苏高沟酒厂，公司改制后长
期服务于今世缘，历任销售、供应、审计、财务等部门经理，纪委副书记，财务负责人，党委委
员、副总经理。自 2011年 1月至今任江苏今世缘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董事、副总经
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

周辉先生简介
周辉先生，出生于1973年，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本科学历。
周辉先生2002年7月毕业于淮阴工学院工商管理专业，2015年7月毕业于西南大学工商

管理专业。曾任涟水县汽车客运总公司副总经理，涟水县交通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
理，涟水县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涟水县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总经理。2025年1月至今任江苏安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2025年2

月至今兼任今世缘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冒旭建先生简介

冒旭建先生，出生于1981年，中国国籍，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
冒旭建先生2004年8月毕业于中国矿业大学土木工程专业。曾任涟水县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办事员、副科长、科长，路灯管理办公室主任，党委委员、总工程师，党委委员、副局长。
2025年2月至今任江苏安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2025年5月至今任江苏今
世缘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王济干先生简介
王济干先生，出生于1959年8月，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无境外居留权，工学博士，教授，博

士生导师。
王济干先生 1982年毕业于华东水利学院（现河海大学）数理系本科，1990年获西安交通

大学管理学硕士，2003年获河海大学工学博士。1982年至2006年，历任河海大学教师、校党
委办公室副主任、校人事处副处长、商学院党委书记、校人事处处长；2006年至2009年担任河
海大学校长助理；2009年至2014年，担任河海大学党委副书记，兼任水利部人力资源研究院
常务副院长、中国（南京）人才发展研究中心主任；2014年至2018年，任江苏科技大学党委书
记。现任水利部人力资源研究院院长，水利学会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2023年6月起任江苏今世缘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刘加荣先生简介
刘加荣先生，出生于1958年11月，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中共党员，南京财

经大学MBA中心兼职教授。
刘加荣先生1995年12月毕业于中央党校函授学院。曾担任北京卫戍区51115部队参谋，

江苏省淮阴市清河区长东办事处秘书，淮阴团市委办事员、科员、团市委秘书、青联副主席兼
秘书长，淮安市委办公室科长，淮阴卷烟厂厂长助理，江苏省烟草公司淮阴分公司副经理、淮
阴卷烟厂副厂长，连云港市烟草专卖局（公司）局长、经理、党组书记，淮阴卷烟厂厂长、党委书
记，江苏中烟工业公司党组成员，江苏省烟草专卖局（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江苏金丝利
集团董事长。2021年6月起任江苏今世缘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颜云霞女士简介
颜云霞女士，1961年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职称。
颜云霞女士1986年7月毕业于江苏广播电视大学经济金融专业，曾任中国农业银行淮安

市中心支行干部学校会计专业教师，中国人民银行淮安市中心支行会计财务科科员、副科长、
营业部主任、国库科长，2019年4月退休。2021年6月起任江苏今世缘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

周芬女士简介
周芬女士，1981年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河海大学博士，高级经济师职称，

南京财经大学会计学副教授。
周芬女士2010年6月毕业于河海大学技术经济及管理（财务方向），曾任中国电子科技集

团第五十五研究所经济运行部副主管。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总经理，嘉合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研究部总监助理，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现任南京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副教授。

张霞女士简介
张霞女士，1972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江苏涟水县人，大学本科学历，高

级会计师、税务师职称。
张霞女士曾任公司财务部会计、副经理、常务副经理、经理，现任公司审计监察部经理，

2025年8月25日起任公司职工代表董事，2025年10月17日起任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羊栋先生简介

羊栋先生，196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江苏涟水人，2015年12月毕业于西安
理工大学经济管理 EMBA。

羊栋先生曾任江苏高沟酒厂劳动人事科 科员、副科长、科长，公司人力资源部主管，淮安
分公司经理，公司总经理助理，2005年11月起任公司副总经理。

方志华先生简介
方志华先生，1969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江苏涟水人，本科学历。
方志华先生2009年12月毕业于中央党校函授企业管理专业，曾任江苏高沟酒厂设备能

源科技术员、机电车间主任、设备安全科副科长（主持工作），公司制造车间主任、生产设备部
主办、生产设备部主管、技改办主任、研究院副院长、总经理助理，2014年3月起任公司副总经
理。

胡跃吾先生简介
胡跃吾先生，1979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江苏淮阴人，硕士研究生学历。
胡跃吾先生2018年12月毕业于河海大学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曾任公司连云港经营部

副经理、扬州分公司副经理、淮安分公司副经理、市场部经理、总经理助理，2014年3月起任公
司副总经理。

李维群先生简介
李维群先生，1980年11月出生，江苏盐都人，硕士研究生学历。
李维群先生于 2019年 6月毕业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工商管理专业，曾任公司新品处主

任、质检中心主任、企管部副经理（主持工作）、企管部经理、管理信息部经理、总经理助理，
2018年4月起任公司副总经理。

陈玖权先生简介
陈玖权先生，1971年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江苏涟水人，大专学历。曾任江

苏高沟酒厂厂办、劳动人事科职员，公司企划部职员，苏州办事处、淮安办事处副经理、淮安分
公司副经理、常务副经理、泰州、南通营销中心经理、南京分公司经理、总经理助理兼南京大区
总经理，2020年6月起任公司副总经理。

周永和先生简介
周永和先生，1979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江苏涟水人，本科学历。
周永和先生于2004年7月毕业于太原科技学院计算机专业，曾任公司办公室秘书、包装

中心副组长、组长、副主任、主任、审计部经理、市场督察部经理、高沟事业部经理、销售部经
理、盐城营销中心经理、总经理助理兼盐城大区总经理，2020年6月起任公司副总经理。

夏东保先生简介
夏东保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78年11月出生，江苏溧水人，本科学历，中级审

计师、经济师、质量工程师，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CIA）。
夏东保先生于2000年6月毕业于东南大学金融学专业，曾任公司审计物价办公室、供应

部、市场部等部门职员，供应部、质量技术部、企管部、销售公司办公室、财务部、证券投资部等
部门副经理，审计监察部经理、招标办主任。2015年4月起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2018年9月

至今任公司证券部经理兼投资部副经理，2024年7月起任公司副总监兼证券部经理、投资部
副经理，2025年4月起兼任财务部经理。

黄政先生简介
黄政先生，1983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湖南醴陵人，硕士研究生学历。
黄政先生于2009年3月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国际贸易学专业，曾任中国人民财产保险有

限公司市场部研究员，上海德汇集团有限公司研究员、高级研究员、投资经理及研究发展部负
责人，公司证券投资部副经理、投资部经理兼证券部副经理，2023年7月起任公司总监兼投资
部经理、证券部副经理，2025年10月起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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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今世缘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江苏今世缘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职工代表董事由公司职工通过职
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并直接进入董事会。

江苏今世缘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5月21日接到公司工会委员
会《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函》，经职工民主选举并公示，选举张霞女士（简介附后）为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任期同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特此公告。
江苏今世缘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张霞女士简介
张霞女士，1972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江苏涟水人，本科学历，高级会计

师、税务师。
张霞女士曾任公司财务部会计、副经理、常务副经理、经理，现任公司审计监察部经理，

2025年8月25日起任公司职工代表董事，2025年10月17日起任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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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今世缘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所有议案均审议通过
● 征集事项相关提案的表决结果（不适用）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1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淮安市涟水县高沟镇今世缘大道 1号江苏今世缘酒业股

份有限公司一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7
777,968,709

62.4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公司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顾祥悦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2人，列席10人，董事吴建峰先生、独立董事张卫平先生因工作安排行

程冲突请假。
2、董事会秘书王卫东先生出席会议；公司7名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77,918,009
比例（%）

99.99%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

弃权

票数

50,700
比例（%）

0.01
2、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77,918,009
比例（%）

99.99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

弃权

票数

50,700
比例（%）

0.01
3、议案名称：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77,968,709
比例（%）

1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
4、议案名称：关于授权以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77,968,709
比例（%）

1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
5、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审计业务承办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77,907,204
比例（%）

99.99%

反对

票数

1,288
比例（%）

0.00

弃权

票数

60,217
比例（%）

0.01%
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77,968,709
比例（%）

1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
7、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6年一2028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77,968,709
比例（%）

1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8、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 案 序
号

8.01
8.02
8.03
8.04
8.05
8.06

议案名称

顾祥悦

鲁正波

周亚东

王卫东

周辉

冒旭建

得票数

777,495,298
777,886,551
777,873,851
777,882,737
777,873,851
777,873,851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
例（%）

99.94%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9、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 案 序
号

9.01
9.02
9.03
9.04

议案名称

王济干

刘加荣

颜云霞

周芬

得票数

777,144,999
777,965,514
777,967,647
777,968,709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
例（%）

99.89%
100.00
100.00
100.00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

号

3

7

议案名称

2025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

关于制定公司《未
来三年股东回报规
划（2026 年一 2028

年）》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72,056,935

172,056,935

比例（%）

100.00

100.00

反对

票数

0

0

比例（%）

0.00

0.00

弃权

票数

0

0

比例（%）

0.00

0.00

2、累积投票议案
(8)、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8.01
8.02
8.03
8.04
8.05
8.06

议案名称

顾祥悦

鲁正波

周亚东

王卫东

周辉

冒旭建

得票数

171,583,524
171,974,777
171,962,077
171,970,963
171,962,077
171,962,077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99.72%
99.95%
99.94%
99.95%
99.94%
99.94%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9)、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9.01
9.02
9.03
9.04

议案名称

王济干

刘加荣

颜云霞

周芬

得票数

171,233,225
172,053,740
172,055,873
172,056,935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99.52%
100.00%
100.00%
100.00%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议案 6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包括委托

他人出席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他均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
东会的股东(包括委托他人出席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出席会议的股东对
表决结果没有异议。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
律师：朱骁、吴蕾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议事规则》

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今世缘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B95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6年5月22日 星期五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况；
3、“本公司”或“公司”均指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21日14:5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1

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6年5月21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海珠社区文心五路11号汇通大厦11楼会
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赵力宾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授权股东）共820人，代表股份816,533,

1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6825%。
（1）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授权股东）共4人，代表股份796,066,607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9135%。
（2）参加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816人，代表股份20,466,53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7691%。
2、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或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授权股东）共 818人，代表股份 20,

615,93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747%。
3、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聘请的见证律师及公司

董事会同意的其他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如下提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提案1.00《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08,449,2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100%；反对 5,930,

8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263%；弃权 2,153,0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3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532,0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7883%；反对

5,930,8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7684%；弃权 2,153,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4434%。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2.00《202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08,495,1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156%；反对 5,994,

7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342%；弃权 2,043,2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577,9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0109%；反对

5,994,7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0783%；弃权 2,043,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08%。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3.00《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07,049,2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385%；反对 5,976,

5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319%；弃权 3,507,3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9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132,0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9974%；反对

5,976,5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9900%；弃权 3,507,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0126%。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4.00《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08,596,7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280%；反对 5,876,

5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197%；弃权 2,059,8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679,5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5037%；反对

5,876,5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5050%；弃权 2,059,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3%。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5.00《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08,424,6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070%；反对 6,568,

9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045%；弃权 1,539,5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8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507,4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6689%；反对

6,568,9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8635%；弃权 1,539,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675%。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6.00《关于2026年度公司融资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08,460,3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113%；反对 6,798,

3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326%；弃权 1,274,4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6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543,1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8421%；反对

6,798,3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9763%；弃权 1,274,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1816%。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7.00《关于2026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05,407,8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375%；反对 9,456,

8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582%；弃权 1,668,4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5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4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490,6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0356%；反对9,

456,8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8716%；弃权1,668,4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928%。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8.00《关于开展金融业务合作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718,5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7638%；反对5,607,86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8830%；弃权1,53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532%。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
新增鼎（海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795,672,85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9.90%）回
避本提案表决。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474,1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3580%；反对

5,607,8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2016%；弃权 1,533,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404%。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9.00《关于续聘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09,380,1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240%；反对 5,640,

9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908%；弃权 1,512,0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5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462,9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3037%；反对

5,640,9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3622%；弃权 1,512,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341%。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10.00《关于开展期货和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09,353,5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207%；反对 5,692,

0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971%；弃权 1,487,5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436,3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1747%；反对

5,692,0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6100%；弃权 1,487,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153%。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11.00《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07,710,5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195%；反对 7,553,

8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251%；弃权 1,268,7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5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793,3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2051%；反对

7,553,8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6409%；弃权 1,268,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1540%。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12.00《关于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06,849,0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140%；反对 8,418,

6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310%；弃权 1,265,4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5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931,8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0263%；反对

8,418,6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8357%；弃权 1,265,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1380%。

表决结果：通过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对 2025年度履职情况进行了报告，并向股东会提交了

《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竞德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赖少勇、高纪委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

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广东竞德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

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210 证券简称：飞马国际 公告编号：2026-020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法院已受理，尚未开庭。
2．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3．涉案的金额：109,919,933.43元。
4．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目前案件尚未开庭审理，该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

期后利润的具体影响尚存在不确定性。
一、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飞拓”或“公司”）全资子公司英飞拓（杭州）

信息系统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飞拓系统”）于近日收到安徽省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以
下简称“法院”）送达的《民事起诉状》《传票》等相关起诉材料，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怀宁县国
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向法院对安徽城云科技有限公司、英飞拓系统、城云科技（中国）有限公
司提起诉讼，将于2026年6月23日开庭交换证据。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案件尚未开庭审理。
二、有关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
（一）诉讼当事人
原告：怀宁县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被告一：安徽城云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二：英飞拓（杭州）信息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被告三：城云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二）原告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解除原被告签订的《怀宁县智慧城市（二期）建设EPC项目采购合同》及《补

充协议》；
2．请求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违约金及赔偿损失共计109,919,933.43元，具体为：
（1）被告一应支付违约金及赔偿损失合计149,014,598.42元，包括：
①支付工程逾期违约金55,760,638.12元；
②支付未履行招商引资义务违约金50,000,000.00元；
③支付未安排指定专业人员履职违约金915,000.00元；
④支付未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违约金500,000.00元；
⑤赔偿未履行运维义务损失41,513,280.30元；
⑥赔偿未提供履约保函损失325,680.00元。
以上合计149,014,598.42元。
（2）涉案项目剩余应付工程款暂计为39,094,664.99元，具体为：
①已完工部分价款暂计为174,069,670.14元（该金额为原告暂计金额，具体以鉴定结论为

准）；
②因被告已完工部分质量瑕疵及未履行质保义务，扣除 3%质保金 5,222,090.10元（174,

069,670.14元*3%），如维修费用超出质保金金额原告另行主张；
③原告已支付工程款129,752,915.05元。
因此，剩余应付款金额暂计为 39,094,664.99元（174,069,670.14元-5,222,090.10元-129,

752,915.05元）。
综上，被告应支付违约金及赔偿损失金额为149,014,598.42元，抵扣涉案项目剩余应付工

程款39,094,664.99元后为109,919,933.43元（149,014,598.42元-39,094,664.99元）。
3．请求判令被告二、被告三对被告一上述款项支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4．请求判令三被告共同承担本案的案件受理费、保全费及律师服务费等费用。
（三）原告陈述的事实与理由概述
2020年12月，原告作为发包单位就怀宁智慧城市（二期）建设EPC项目（以下简称“涉案

项目”）在怀宁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公开招标，被告二、被告三组成的联合体于2021年1月5
日中标。

2021年1月12日，原告向被告二、被告三出具《中标通知书》，并于同日与被告二、被告三
签订了《怀宁智慧城市（二期）建设EPC项目采购合同》（以下简称“EPC合同”），该合同就涉案
项目标的、工程质量、履行期限、人员管理、履约担保、分包及转包、价款支付、违约责任等均予
以明确约定。另根据招标文件要求，被告三设立了全资子公司即被告一负责本项目结算。

2021年9月8日，原告与三被告共同签订了《补充协议》，协议约定“原告与被告二、三同
意由被告一以其名义与原告进行结算、收付款和开票；项目结算方式为原告与被告一结算，再
由被告一与被告二、三结算并由其双方予以确认；被告二、三就被告一负责实施的项目建设承
担连带担保责任”。

涉案EPC合同及补充协议签订后，三被告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却存在诸多严重违约行为，
包括但不限于：（1）工期延误；（2）已完工部分质量瑕疵；（3）违法分包、转包；（4）未履行招商引
资义务；（5）未按约安排专业人员履职；（6）未履行运维义务；（7）未提供履约保函；（8）未保障
农民工工资支付。

综上，由于被告以上多种严重违约行为，原告分别依据EPC合同专用条款第11.5条的约
定“逾期30日历天（含30天），发包人有权解除合同且不承担违约责任”、第4.3条的约定“承包
人未经发包人、监理单位书面批准不得转包和分包。严禁挂靠和违法转包，一经发现，发包人
有权终止合同”、第22.1.2.(6).14的约定“如发包人发现承包人项目经理或设计总负责未履职
到位，以执行经理或其它名义在项目中实际履行项目经理或设计总负责职责，发包人有权解
除合同或承包人向发包人支付人民币10万元违约金”，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
六十三条第（二）、（三）、（四）款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二）在履行
期限届满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
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
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主张解除原被告签订的《怀宁县智慧城市（二期）建设
EPC项目采购合同》，并要求被告承担违约责任。

以上，原告认为，被告在案涉项目履行过程中存在诸多严重违约行为且拒不整改，导致原
告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为维护合法权益，原告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
十二条之规定诉至法院，请求解除涉案EPC合同并判令被告承担违约责任，请求法院依法查
明事实并判如所请。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一）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已披露过的诉讼、仲裁案件及本次披露的诉讼事项外，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作为被告或被申请人收到的新增诉讼、仲裁事项涉及的金额共计约为人民币625.40万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2025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净资产绝对值的5.55%。

（二）前期已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的进展情况
公司分别于2023年4月28日、2023年7月22日披露了《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情况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3-039、2023-066），于 2024年 1月 18日、2024年 4月 16日、2024年 8月 30日、
2025年 3月 15日、2025年 4月 30日、2025年 6月 10日、2025年 8月 15日、2026年 1月 9日、

2026年3月20日披露了《关于新增累计诉讼、仲裁情况及已披露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4-005、2024-020、2024-073、2025-006、2025-027、2025-035、2025-041、2026-001、
2026-011），于2024年4月30日披露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新普互联提起诉讼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4-034）及2024年12月4日、2025年5月10日、2025年12月9日披露了《关于全资子公
司新普互联提起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94、2025-030、2025-058），于2025年10
月 25日披露了《关于重大诉讼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1），于 2026年 3月 25日披露
了《关于重大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2）。前期已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的进展情况
如下：

原 告/申 请
人

公司子公司

公司子公司

公司子公司

安阳市某建
设安装有限
责任公司

安徽金海豚
传媒有限责
任公司

浙江大华科
技有限公司

公司子公司

公司子公司

公司子公司

某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广东联塑班
皓新能源科
技集团有公
司

贵州某信息
科技有限公
司

浙江海滨建
设集团有限
公司

北京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

475 名 投 资
者

王某

吴某某

被告/被申请人

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某网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某新媒体发展有限
责任公司

公司子公司、公司等

公司子公司、公司等

公司子公司、公司

某信息系统开发（北京）
有限公司

某旅游文化发展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北京某大数据技术有限
公司

公司子公司

公司子公司、公司等

公司子公司

公司子公司、公司

公司、子公司

公司/公司，立信会计师
事 务 所（特 殊 普 通 合
伙）/公司，立信会计师
事 务 所（特 殊 普 通 合
伙），公司部分现任及时
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公司，广发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平安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立信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公司部分现任
及时任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公司，深圳
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公司部分
现任及时任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

未知

未知

案由

服务合同纠
纷

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

合同纠纷

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

合同纠纷

买卖合同纠
纷

合同纠纷

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

技术委托开
发合同纠纷

合同纠纷

买卖合同纠
纷

建设工程分
包合同纠纷

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

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

证券虚假陈
述责任纠纷

证券虚假陈
述责任纠纷

证券虚假陈
述责任纠纷

涉案时间

2023 年 3 月3日

2023 年 8 月15日

2023 年 11
月10日

2024 年 1 月12日

2024 年 4 月16日

2024 年 4 月28日

2024 年 5 月29日

2024年4月

2024 年 11
月27日

2025 年 3 月3日

2025 年 7 月23日

2025 年 4 月10日

2025 年 10
月22日

2026 年 3 月23日

2024 年 11
月 - 2025 年12月

2025 年 8 月28日

2025 年 10
月11日

受理机构

上 海 市 青 浦
区人民法院

容 城 县 人 民
法院

太 原 市 迎 泽
区人民法院

通 辽 市 科 尔
沁 区 人 民 法
院

合 肥 市 蜀 山
区人民法院

杭 州 市 滨 江
区人民法院

北 京 市 朝 阳
区人民法院

聊 城 市 东 昌
府 区 人 民 法
院

北 京 市 朝 阳
区人民法院

杭 州 市 西 湖
区人民法院

佛 山 市 顺 德
区人民法院

贵 州 省 六 盘
水 市 钟 山 区
人民法院

杭 州 市 西 湖
区人民法院

深 圳 市 福 田
区人民法院

深 圳 市 中 级
人民法院

深 圳 市 中 级
人民法院

深 圳 市 中 级
人民法院

涉案金额
（万元）

2,051.36

3,581.55

1,167.91

1,869.00

1,242.07

2,875.95

1,494.68

1,242.66

2,046.30
1,000.00

1,099.85

1,034.94

5,601.02

4,781.62

2,362.28

未知

未知

案件最新进
展

破产重整中

800 万 已 判
决生效 ，剩
余部分已发
回重申

发回重审中

已结案

二审判决已
生效 ，已执
行完毕

一审判决已
生效

二审判决已
生效 ，待申
请执行

执行中

已判决拟执
行

已调解 ，执
行中

二审中

已开庭未出
判决

一审已开庭
进行证据交
换

一审审理中

注2

未开庭

未开庭

注：1．本表仅列示前期已披露的涉案金额为人民币1,000万元以上及证券虚假陈述责任
纠纷的案件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的进展情况。

2．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进展情况
（1）朱**与英飞拓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一案，涉案金额13.68万元，法院一审判决公司

向朱**赔偿投资损失3.70万元，驳回朱**其他诉讼请求。公司已就一审判决提起上诉，目前
二审审理中。

（2）杨**等158人与英飞拓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系列案，涉案金额1,010.60万元（变更
后诉请金额1,388.43万元），法院一审判决公司向杨**等158人赔偿损失738.54万元，驳回杨
**等158人其他诉讼请求。公司已就一审判决提起上诉，目前二审审理中。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投资者诉讼案件涉及477名投资者，涉案金额2,362.28万元（其中两
名投资者诉请金额未知）。其中，159名投资者诉讼案件经法院一审判决，判决公司承担赔偿
责任，赔付金额 742.24万元（公司已上诉，目前二审审理中）；128名投资者已与公司达成调
解，由法院出具调解书，赔偿金额366.48万元；5名投资者已撤诉，涉案金额356.80万元，法院
已作出准许撤诉的裁定；剩余185名投资者诉讼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涉案金额679.68万元（其
中两名投资者诉请金额未知）。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诉讼、仲裁事项尚在进展过程中，上述案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

后利润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公司将依据会计准则的要求和案件进展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
理。

同时，公司将持续关注有关诉讼、仲裁案件的后续进展，积极采取相关措施维护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的合法权益，并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要求，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民事起诉状；
2．《传票》（（2026）皖08民初36号）。
特此公告。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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